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发布湿拌砂浆技术要求的通知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的方针政策，规范我省湿拌砂浆生产、应用及管理，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减少环境污染、绿色生产，确保产品的生产和施工质量，推进预拌砂浆行业高质量发展。我厅经过广泛调研并结合我省实际，按照《吉林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发展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66号）和有关文件要求，现就湿拌砂浆有关技术要求通知如下：
[bookmark: _Toc41897430][bookmark: _Toc26866323]    一、湿拌砂浆的定义
    由专业生产厂生产，采用经分级处理的细骨料、胶凝材料、填料、添加剂和水，按照预先确定的比例和加工工艺经计量、搅拌后，用搅拌运输车运至使用地点，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的拌合物。   
    二、湿拌砂浆设备设施要求
[bookmark: _GoBack]    1、湿拌砂浆生产线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的搅拌、运输设备并采用自动控制系统。生产应采用独立的生产线，宜选用直立式行星式搅拌机，要求搅拌均匀、无死角、不漏水。
    2、原材料分仓储存，采用全封闭仓储式，设有明显标识。搅拌站生产流程中的上料、配料、搅拌等环节应采用整体全封闭的方式，以降低生产噪音污染和减少粉尘排放，且应安装实时监控系统。料仓除上料管、除尘器出口以及应急防暴器阀门外，不应再有通向大气的出口。上料口应采用密闭链接，不得泄露。
3、站区内严禁有粉尘堆积，骨料堆场应采用封闭结构，骨料装卸宜采用布料机，输送设备封闭。设置废浆回收装置、废水回收利用设备，湿拌砂浆运输车应配备防撒漏装置和清洗装置。
4、新建和改建湿拌砂浆站应符合《吉林省绿色预拌砂浆站评价标准》要求。
    三、湿拌砂浆生产要求
1、应制定配合比的设计、审核、下达、记录、存档规定，并严格执行。生产配合比应经过试验室试配、中试后确定，并建立不同品种、等级的配合比汇总表，汇总表应明确每个配合比的配比、原材料品种等级与来源、试配结果，并有试验员、技术负责人签名确认。
2、当主要原材料和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的设计和试配。配合比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反馈的产品质量信息，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及时对配合比进行调整。
3、制定生产过程质量图和原材料及产品的内控指标。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图应包括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点、控制指标、检验频次。 
    4、计量设备应满足计量精度要求，由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格，使用时应定期校验。应采用电脑控制并兼有手动称量功能的配料装置，并具有将实际计量结果逐盘记录和存储功能。 
    5、所有粉料的储存、输送及计量工序均应在密闭状态下进行，并应有收尘装置，粉尘排放和噪声应符合环保要求。 
砂应经过筛分系统筛分，按一定的级配使用。 筛分机振幅、频率应可调，定期检查筛分机的孔径和筛网堵塞程度。 
    四、湿拌砂浆的运输
1、湿拌砂浆应采用专用搅拌运输车运送，在装料及运输过程中，应保持搅拌罐按一定速度旋转，保证砂浆不分层、不离析。
2、运输车应保持清洁，搅拌罐内不应有积水、积浆及杂物，严禁在运输和卸料过程中加水。砂浆运至储存地点后，不离析、不分层，组份不发生变化，并能保证施工所必须的稠度。
    五、湿拌砂浆的储存
1、施工现场宜配备湿拌砂浆储存容器。储存容器应密闭、不吸水、其数量、容量应满足砂浆品种、供货量的要求。储存容器使用时，内部应无杂物、无明水。储存容器应便于储运、清洗和砂浆存取。
2、砂浆存取时，应有防雨措施。储存容器宜采取遮阳、保温等措施。
3、不同品种和强度等级的湿拌砂浆应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储存容器中，并应对储存容器进行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砂浆的品种、强度等级和使用时限等。
    六、湿拌砂浆的施工问题及要求
  1、湿拌砂浆的使用要严格按照《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要求，淋水、界面、厚度限制、批荡时间限制、需要后期养护等要符合施工工艺，保证施工质量。
2、湿拌砂浆因采用减水剂和缓凝剂等外加剂以适应先加水造成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材料性能方面的种种弊端，施工单位要切实保证施工工艺，避免发生施工质量隐患。
3、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施工现场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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